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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報》新第三期（2006年9月），1-13 

〈扶桑為榕樹綜考〉再補 

周策縱 . 

威斯康辛大學 

一、引言 

我在《嶺南學報》1999年10月的新1期裏發表有〈扶桑為榕樹綜考〉長文（以下 

該文簡稱〈綜考〉），2000年10月的新2期裏又發表了〈補論〉。近來主編馬幼垣教 

授又寄來他影印的兩件相關資料’要我再為補論。恰好我也正想要把久已忘記 

的資料補入’因此乃有〈再補〉之作。 

二、扶桑為檀香説 

幼垣寄來的資料，一件是1923年南京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出版的《國學叢刊》 

所載’喬雲棟的〈釋簽〉一短文。全文只佔半頁多，約四百二十餘字。他引用他 

，老師姚天民的說法’認為扶桑就是檀香，扶桑地就是今美國領地檀香山。文 

前除了引用《說文解字》「簽」字、「暘」字和「榑」字，《尚書》〈堯典〉「暘谷」條’ 

《淮南子》〈天文訓〉「湯谷」、「榑谷」條，和節弓丨《南史》〈夷絡傳〉「扶桑國」一段 

外（以上多已引見我的〈綜考〉文，參本刊新1期）[11，喬接着說： 

⑴ 參 看 周 策 縱 ’ 〈 扶 桑 為 榕 樹 综 考 〉 ’ 《 嶺 南 學 報 》 新 1 期 （ l " 9
年 1 0 月 ） ， 頁 

4 7
-

4 8
，51-52。唯喬雲棟文中所引《説文》「暘，日出也」見段玉裁注該書七篇上。 

喬又引《尚書》〈虞書〉：「曰，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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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 

章炳麟依此說（縱按：即《南史》之說）。指其地為今墨西哥’非也。 

蓋今之墨西哥不產各木，且日登其地時，中土方子夜，不能础明也。據 

姚天民師云：「愚木神木者，非其木為神木也。乃其木為敬神之木也。 

敬神之木，即俗云檀香，今美領檀香山，即扶桑地也」。姚師說是也。 

檀香山去中土萬餘里’與《淮南子》〈時則訓〉所載萬二千里之說相近。 

且其地當黃道’日登其地而指午’正中土础明之時。產檀香，吾國人近 

數百年來，履其地者’因以為號焉。據檀香山歸國僑民云，檀香葉似 

桑’又似桐，文作务，似其葉形。故曰象形。桑從务從木’务亦聲，务桑 

為雙聲，古通度。故曰榑桑’务木也。東方陽谷，當即今墨西哥灣一帶 

地。墨西哥在美洲開化 早，近年來屢現碑竭，文類中國古文。墨西哥 

灣一帶地指午時，正中土交子，陽氣上升之時，故曰日出於陽谷。章炳 

麟謂為寓言，未缔也。
[2】 

姚天民和喬雲棟是甚麼樣的人’幼垣未能查出；我這裏資料缺乏，一時匆 

促，也無法找到。我頗懷疑，姚天民是否就是姚明輝(1881-1961 ) ’或有些關係。 

喬文後面即緊接劉紀澤一文，便引用姚明輝的話，也牽涉到古文字和地理。姚 

明輝當時似在湖北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教書。清末王韜（1828-1897)著有《扶桑 

遊記》一卷，民初姚朋圖著有《扶桑百八吟》一卷’都把扶桑當作日本。章炳麟 

(1869-1936)在1913年著《文始》，主張扶桑是美洲的墨西哥。我在〈綜考〉長文 

中已有詳細討論（見頁64-67)。不過我當時在章氏之說以外，只提到1941年陳 

紹帆一文（見頁 6 7 )。現在當然應該補論幼垣所供給的兩種說法了。不管姚天 

民是誰，據喬文報道，姚容少在1923年就否定了章炳麟的看法，而認為扶桑是 

檀香樹，其地即檀香山。 

姚天民說簽木不是神木’只是敬神之木；並說這木就是檀香’其地即檀香 

山。他沒有舉出任何證據或理由。喬雲棟支持他老師此說，倒說了兩個理由： 

(一）檀香山去中國萬餘里，和《淮南子》〈時則訓〉說的自碣石之山東去扶桑之 

地萬二千里，⑶說法相近。（縱按：其實並不完全相等）檀香山正午的時候， 

⑵喬雲楝’〈釋各〉，《國學叢刊》（南京） ， 1卷 2期 ( 1 9 2 3年 8月）’買 1 2 5。 

該文亦轉載於丁福保編’《説文解字詁林及補遗》（上海：商務印書馆，1930年）’ 

册 5 ’買 2 6 7 0上 0 

⑶已引見於〈综考〉’頁 1 4 8。 ” 

2 

/ , 



〈扶桑為榕樹綜考〉再補 

「正中土础明之時」° [ 4K二）檀香葉似桑。簽即象其葉形°⑶他這些理由是否即 

其師說’現難斷言。不過無論如何’我認為扶桑為檀香說很難成立。理由如下： 

(一)檀香不是桑類植物。明朝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說：⑷ 

檀，善木也，故字從亶。亶，善也。釋氏呼為旗檀，以為湯沐，猶言離 

挺也°番人靴為真檀。雲南人呼紫檀為「勝沈香」，即赤檀也.。
[7】 

又說 • 

按《大明一統志》云：檀香出廣東、雲南，及占城、真臘、爪唾、潮 

泥、暹羅、三佛齊、回回等國。今嶺南諸地亦皆有之。樹、葉皆似蒸 

枝’皮青色而滑澤。葉廷理《香講》云：皮實而色黃者為黃檀，皮潔而 

色白者為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為紫檀。其木並堅重清香，而白檀尤良。 

宜以紙封收，則不泄氣°王佐《格古論》云：紫檀，諸溪桐出之°性 

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文。新者以水浸之，可染物。真者措 

壁上色紫，故有紫檀色。黃檀 香。俱可作帶f夸、扇骨等物。
[8] 

近代植物學家定檀香的學名為santalumalbum。英文通稱sandalwood�醫藥名 

稱為Lignum S a n t a l i A l b i ° [ 9
】一般認為屬檀香科，常綠喬木，高七八丈。葉對生’ 

長卵形。花無花瓣，色白帶綠•。花結實，為核果。木材有清香’用為香料，或 

造器具’亦供藥用。多產東印度及馬來半島，及中國廣東、雲南等處。11。1檀香 

科（Santalaceae)包括有木本（小喬木或灌木）、草本或半寄生植物。高的喬木 

或達3-10米’如檀梨。
[
1丨1 

^同注 1 2 1。 

151同注⑷。 

李時珍對扶桑的看法’已引見〈综考〉’頁 5 9。 

李時珍’《本草纲目》（北京：中國棺案出版社’ 1 9 9 9年）’册下，木部，卷 3 4’ 

頁 1502 ° 

阅同注⑵。 

Shiu-ying Hu, An Enumer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20. 

[ i ( ) 】
看林尹、高明主編’《中文大辭典》（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 1 % 7年）’冊 1 8 ’ 

頁 4 6 0 

看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編，《中國高等植物圖鑑》（北京：科學出版社， 1 9 8 0 

年），冊 1 ’ 買 53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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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 

香港有紫檀，政府定其學名為PterocarpusindicusWilld，卻說是屬於「蝶形花 

科」，並且說是「高大生長緩慢落葉喬木，高達50英呢或更高」’還說：「 好的 

樣本之一株乃生長於輔政司署正門高達60呢（18公尺），樹圍達15呢（4.5公尺）。 

樹齡可能達100年。葉長6至12吋（15.2-30.4公分）。花黃色，有甜蜜香味」，又說 

「大量分佈由印度而至中國’馬來西亞及波利尼西亞」。f i2】 

總之’從上面的描述都可斷言：檀香決不是桑樹之類的植物。 

(二）檀香不但與桑樹不同，並且與扶桑的「扶」字解釋不出關係來。 

(三）喬雲棟文中用檀香山的地理和《淮南子》〈時則訓〉說的扶桑與中國的距 

離近似作理由，不能證明檀香就是扶桑，因為同距離地方的樹木不止一種。況 

且說墨西哥不產桑樹也非事實，榕樹便是一種桑樹。 

三、扶桑為雲霞説 

幼垣寄來的另一件資料是李嘉言（1911-1967) 1938年寫的一篇〈扶桑為雲霞 

說〉° 11”李嘉言似乎是一位相當好的學者’尤其對《楚辭》和李賀詩頗有研究。 

他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份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 

學會編的《語言與文學》上發表過〈昌谷詩校釋〉一文。同期並有朱自清（1898-1948)、 

楊樹達（1885-1956)、陳寅恪（1890-1969)、王力（1900-1986)、浦江清（1904-1957)、 

聞一多（1899-1946)、許維逋、孫作雲（1912-1978)、余冠英（1906-1995)諸人之 

文，可說極一時之選 °現將李氏關於扶桑一文的要點介紹於下： 

李文開頭說’他以前嘗因〈離騷〉中「扶桑」與「若木」連文而疑惑扶桑即是若 

木°後閱《說文解字話林》引李祖望（1814-1881)答陳逢衡（1778-1848)桑木說 

及段玉裁（1735-1815)注《說文》’「才知道此說李段二氏已先我而發」。縱 

按：扶桑即若木之說’實始於北宋紹興時代的王觀國（1135年進士）《學林》。 

【
1

2�
香港市政局及市政事務署編’《香港樹木》（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1976年）’ 
頁82 ° 

原文收入李嘉言，《古詩初探》（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
9
57年）’百67-70。 

文末稱作於I938年。據幼垣來信説：此篇至少另載於《李嘉言古典文學論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7年）’頁

8
7-90。並説二處所載無差別。現皆用《古 

詩初探》版。 

M李嘉言’〈扶桑為雲霞説〉，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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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為榕樹綜考〉再補 

當然’段玉裁注《說文》「簽」字時說得更具體° [I5]李祖望在〈答陳穆堂逢衡簽木 

說〉中更加申說° [I6】不過確實證成若木即扶桑似乎要到羅振玉（1866-1940)和 

王國維（1877-1927)才做到。我在〈綜考〉文中已說過了。[17】 

可是李文接着就說：「但問題還不止此，扶桑若木到底是甚麼東西？這是 

我進一步的疑問」°�181這個疑問很好，可能是章炳麟和姚天民、喬雲棟以後  

早提出這問題而想要找到答案的人。他即徵弓丨〈離騷〉下面這一段做根據： 

細玉刦以乘驚兮，遙埃風余上征。朝發初於蒼梧今，夕余至乎縣圃。欲 

少留此靈填今，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蔣節兮，望崎磁而勿迫。路曼 

曼其修遠今’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今，總余蠻乎扶桑；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_前望舒使先驅今，後飛廉使奔屬，'鸞皇 

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原文引此下略）。
【
2°

】 

李嘉言根據此段提出扶桑為雲霞說’他的理由可分析如下： 

(一）他說：上面所引的「這一段屈原託為神話是很顯然的。『埃風上征』是 

上至天上’所以下邊說羲和（日）望舒（月）飛廉（風）雷師（雷）便都是天上之 

事°在日月風雷之中，插入『扶桑』一詞，扶桑似乎也應該是這一類的名物」。121
】 

我個人的看法是：李嘉言這裏既然知道屈原在這一段裏「託為神話」’但神話裏 

夾雜的事物不必都與日月風雷為同類之物。例如屈原說了羲和（日）之後’馬 

上就說到「崦嵫」和「咸池」，難道「崦嵫」和「咸池」（皆神話中地名）也成了與曰、 

月、風、雷同類的名物嗎？他在這裏說的「總余巒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明 

明是說把馬的韁勒總結起來’挂於手中，在扶桑之地；或控於扶桑樹的幹枝上。 

段玉裁’《（斷句紅黑兩色套印本）説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公司’ 1
9 8
0年）， 

六篇下’頁 1 ’總頁275。 

_引見丁福保編’《説文解字話林及補遣》’姆 5 ’育 2 2 6 9下 -
2 6 7

0上 ° 

117】參看〈综考〉’頁46，注⑵。 

_ 同 注 M 。 

【1
9 】

按李嘉言引此句作「須臾」’當是據六臣注《文選》所引或敦煙殘抄本。王逸章注 

本及通行本皆作「逍遙」。美亮夫（ 1 9 0 2 - 1 9 9 0 )説：「漢以前用須臾’皆逍遙之 

f ’漢以後乃有以彡員臾作俄頃解者_’非本義矣。故須臾與逍遙無殊也。此乃義存於 

聲，一不必定有專字。然逍遙、相羊連用’似為漢以前習見之語（下略）」；見姜氏 

所著《屈原賦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育85-86 ；又其《重訂屈原 

賦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 9 8 7年），買 7 3 ° 

_同注114]。 

【21】同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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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 

丨22
】
至於下句’王逸（東漢安帝時人）早已解釋做「折取若木」，後人都無異議。 

[
23

】
無論對「拂」字作何解說’倘把「若木」解釋作「雲霞」’試問：雲霞又如何能 

「折」呢？ 

(二）李嘉言文章接着又舉例《九歌》〈雲中君〉說： 

華采衣今若英 

「若英即謂若木之英（見《文選》〈月賦〉注）。雲神以若木之英為衣，若木大 

有可能就是雲」。1
2
4】（縱按：〈雲中君〉這句「華采衣兮若英」，王逸注作「衣五采 

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姜亮夫本來據戴震（1723-1777)曰：「言 

華采如華之英耳」，說是「勝舊注以若為杜若也」，因此解釋作「衣五采華衣， 

美如花英’此指主祭者言也」。麦來姜氏重訂《屈原賦校注》時，據揚雄（前 

53-18)《方言》，釋「華」為使動詞，等於「妓耀」，「兮」字作「之」字解’全句乃成 

「歧耀若（如）英（花）之采衣」。[26】幾乎所有學者也都釋「若」作「如」。） 

李嘉言卻對〈雲中君〉此句另有解釋’他根據《文選》謝莊（421-466)的〈月 

賦〉中「擅扶光（五臣本作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及李善（630-689)注： 

「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 

把「若英」解釋作「若木之英」。這本來也不無道理。可是李嘉言馬上又說：「雲 

神以若木之英為衣，若木大有可能就是雲」 °我以為這就很勉強了。姑且不論 

〈雲中君〉的「君」是否為「雲神」，即使「雲神」用了「若木」的花做衣服，這若木 

怎麼就是雲呢？〈離騷〉裏說：「製菱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難道菱荷 

和芙蓉也「大有可能就是」詩人屈原或詩嗎？用這種辦法來證明扶桑（若木）為 

雲’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 2 2 】
明朝汪瑗説：「言飲馬於咸池，庶使道遠無渴，而總揽六举於手，以控乎馬，自扶 

桑而啟行耳 °或謂飲馬必去其举’故總結其眷於扶桑之樹’以便飲馬也’亦通」。 

王逸以為「結我車蜜于扶桑」’似近於後説；王夫之（1619-1692)謂「總握六缕」， 

似類前説 °汪瑗説似較圓通 °引皆見於游國恩主編’《離骚幕義》（北京：中華書 

局，1980 年）’買 2 6 3。 

王逸注「折若木以拂日」，及後人諸説，皆見游國恩’《離騷纂義》’買265-268。 

_ 游 國 恩 ， 《 離 騷 幕 義 》 ’ 夏 6 7 。 

美亮夫，《屈原賦校注》，頁 2 0 5。 

_姜亮夫’《重訂屈原賦校注》’買 1 8 5 - 1 8 6 0 

【
2 7 �

《宋本六臣註文選》（廣文書局[臺北] I 9 6 4年影印初版）’上冊’卷13”，買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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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為榕樹綜考〉再補 

(三）李嘉言緊接着又用漢賦中的對句來說明扶桑為雲霞。他說： 

又揚雄〈甘泉賦〉說： 

靡 薛 蕃 而 為 席 兮 ， 折 環 枝 以 為 芳 。 

吸 清 雲 之 流 瑕 兮 ， 飲 若 木 之 落 英 。 

集 乎 禮 神 之 囿 ， 登 乎 頌 抵 之 堂 。 • 

上聯「薛蒸」與「壤枝」作對’下聯「禮神」與「頌祇」作對，皆同類 

的名物，那麼，中聯「清雲」「若木」作對，若木不也應當是清雲一類的 

東西麼？《太平御覽》五一引《陵陽子》〈明經〉曰：「秋食論漠。瑜漠 

者，日沒之後赤黃氣也J。聞一多先生謂「瑜漠」即「落英」，落英亦 

謂曰沒後之赤黃氣。案日沒以後之赤黃氣即是雲霞之霞，〈甘泉賦〉以 

「流瑕」與「落英」作對，流瑕即流霞（見《文選》注），可知「吸清 

雲之流瑕」與「飲若木之落英」之意義完全相同。
[
28

】 

這段裏李嘉言引的漢以後的解釋，是否全對’且不計較；但他說的「中聯 

『清雲』『若木』作對，若木不也應當是清雲一類的東西麼？」這卻大成問題了。 

他這種推論之不可靠’首先我們可以追問：如依他那樣推理’為甚麼我們不能 

反轉來說’「清雲」不也應當是 若木」一類的東西？這就把雲當作樹木了。其 

實，作對的東西，即使有上下文「薜惹」與「瓊枝」同類，「禮神」與「頌祇」同類’ 

並不是「每對」都同類。即以〈甘泉賦〉來說，「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 

神」。兩句都難於類比。就是說’「帝居」和「泰壹」，「懸圃」和「威神」皆非同類。 

[
29

】
其實屈原賦比漢賦對仗更不整齊。如〈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 

菊之落英」’ [3。1兩句前四字都各以同類相對；但後面的「露」和「英」（花）就不 

是同類的東西了。同篇「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草木」與「美人」 

雖可作比，但也不同類。例子很多，毋須多舉。 

李嘉言用上述三個理由，得出「扶桑為雲霞」的結論° 他接着又說： 

二 t嘉言’〈扶桑為雲霞説〉’頁6Z-68。 . 
[ 2 9】

《宋本六臣註文選》’卷7 ’頁142。李氏所引三聯句見同書冥144 ’唯「若英」此 

本作「露英」’注稱「英之舍露者」。 

陶王逸章注’《楚辭》（《萬有文庫》本）’卷1 , 頁 5 。 

叫王逸章注’《楚辭》’卷 1 , 買 3 。 

叫李嘉言’〈扶桑為雲霞説〉’頁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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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 

但是古人為何要叫雲霞為扶桑呢？我想這大概不外下列三種緣故： 

一、雲霞似大木扶疏之狀，扶桑即取扶疏之義。《易緯通卦驗》曰「陽 

雲出，其董末如樹木之狀」。崔豹《古今注》「輿服部」曰「常有五色雲 

氣，金枝玉葉」°《文選》〈江賦〉注引《瑞應圓》曰「梢雲若樹木梢梢 

然也」。 

二、雲霞似佳氣扶輿之狀’扶桑即取扶輿之義。王褒《九懷》〈昭世〉「登 

羊角今扶輿」，《韻會》「扶輿，佳氣兒」。 

三、雲霞似藩衛扶蘇之狀’扶桑即取扶蘇之義。[《周禮》]〈夏官〉「司 

戈盾」云「及舍設藩盾’行則欽之」，鄭注云「盾可為藩衛者，如今之 

扶蘇與？」案《九歌》〈東君〉云「B敦將出兮東方，照吾權兮扶桑」，此 

以扶桑為藩衛（權）之明證。〈離騷〉「折若木以拂日」，注云「拂擊 

也，一云蔽也」，自當以訓蔽為是。因其以若木（雲）遮蔽日光，無烈 

日直射之苦，故下文得云「聊須臾以相羊」。〈悲回風〉「折若木以蔽 

光」，尤其鶴證。可注意者，〈離騷〉、〈悲回風〉、〈東君〉皆以扶 

桑為日之藩衛，皆謂扶桑蔽日；宋玉而下’便都直謂浮雲蔽日了。《九 

辯》「願睹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東方朔《七諫》〈沉江〉「浮雲 

陳而蔽晦今，使日月乎無光J。陸機〈白雲賦〉「蔽陽光於湯谷，暗天文 

乎帝居」。還有可以附帶說明的，〈離騷〉謂若木蔽日，原不含有讒惑 

之意；《九辯》而下’便有以浮雲喻小人的意思了。這個文意的轉變卻 

亦不可輕易忽略。
� 3 3】 

李文這三點說明，引證文件都不錯。我只想指出兩件事：一是扶桑神話本 

來就說是日之所自出，所以後來的說法和雲霞相連原不足奇。二是李氏所舉的 

例子如扶桑為雲霞可以蔽日’若說扶桑是大樹，當然也可以蔽日，而且我在〈綜 

考〉一文裏已引了許多榕樹可以遮陰避暑的記載。凡是這種「單以功用」做理由， 

都不能證明扶桑即雲霞。 

李文 後還列舉了兩件「補證」’主要是以扶桑和雲霞的「傳說相同之處」來 

補證扶桑即是雲霞： 

李嘉言’〈扶桑為雲霞説〉，頁 6 8 -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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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為榕樹綜考〉再補 

一、扶桑雲霞同有赤光：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天問〉） 

若木’其華光赤照下地（[《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 

二、扶桑雲霞同在東西方： 

暘谷榑桑在東方（《淮南》〈地形訓〉） • 

扶桑東方地（《論衡》〈說日〉）（此處李氏原注：「案《南史》79有扶 

桑國’謂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章太炎《文始》5謂即今之墨西哥。東南 

大學《國學叢刊》2期喬雲楝〈釋桑〉引姚天民說即今之檀香山。今亦稱 

曰本曰扶桑」。縱按：奇怪的是，李氏既見喬文，卻沒有提到姚和喬都 

主張扶桑木為檀香）。 

擅扶光于東沼，嗣若英于西漠（《文選》〈月賦〉） 

天東有若木，下置御獨龍（李賀〈苦書短〉）（李嘉言在此有注云： 

「案王畸註謂東宇當是西字之靴，是拘墟之見」。！
3 4
!縱按：李氏此注’ 

似乎並無道理。因為王瑜在他的解釋裏巳引了《山海經》：「西北海外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有洞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 

華’名曰若木」。郭璞注：「生良备西附西極，其花光赤，下照也」。 

《楚辭》：「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 

國’有龍御燭而照之」。因此得出結論說：「天東當是天西之她」。王 

踌的看法是對的。若木有在東方也有在西方的。可參看袁河，《山海經 

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大荒北經〉’頁437 ) ° 

至於李氏的兩點「補證」：〈天問〉說的「若華何光」只是問句，並未說若木花 

有「赤光」0至於所引「〈大荒北經〉郭注」說的「若木，其華光赤」，也只是晉人的 

一說法’經文並未說若木花並「光赤」。雖然近人袁河（1916-)懷疑經文誤入郭注’ 

但無確據。這事至多只能存疑。關於第二點補證’即使說扶桑即是雲霞同在東 

西方’也不能證明二者同為一物，或扶桑即是雲霞。同在東西方的物件太多了。 

由於李嘉言已去世三十四年了_，我們已無法請他來替自己辯護’我希望沒 

有冤枉他，所以引了他許多正文，請讀者自加判斷。 

_李嘉言’〈扶桑為雲霞説〉’頁 6 9 -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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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 

四、扶桑為龍舌籣（劍麻？）説 

我在前面只提到近人章炳麟、姚天民、喬雲棟、李嘉言和陳紹帆等五人曾 

建議扶桑是甚麼東西。其實若從早期說起，可能作於東漢末年的《神異經》 早 

肯定扶桑就是蠶食其葉的桑樹。[SSI其次要數到《梁書》和《南史》都記載齊永元 

元年（ 4 9 9年）扶桑國的沙門慧深來到荆州，述說扶桑木的形象和功用。這 

已不是神話，而是當作歷史記載了。至於章炳麟說榑木就是蟠木，雖然只是從 

文字音韻立說’並未提出扶桑另是何樹；不過他確是近代中國學者從歷史角度 

來討論扶桑木和扶桑國的第一人。 

現在我要再補充一個近代人的說法。前些時讀我於1981年在上海見過，現 

已去世的復旦大學教授陳子展（1898-1990)的《楚辭直解》，見他把《楚辭》中他 

認為是屈原的作品都譯成白話’偶然也附有些注解和說明。他把〈離騷〉下面這 

四句也有翻譯：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蠻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由於他的翻譯比較忠實於原文，不妨錄出一看： 

飲好我的馬在日出處咸池啊，又結好我的韁繩在神木扶桑。折下若木枝 

葉來遮蔽日光啊，姑且逍遙遙地來游戲翱翔。_ 

他在「扶桑」下有一腳注說： 

按：扶桑’神木名，即以名其地。咸池、扶桑與上文縣圃、崎磁同屬神 

話地名。不可過泥其地，當以《山海經》、《淮南子》解之。今人或據 

《南史》、《梁書•東夷傳》、沙門慧深說，以扶桑國為即今之美洲墨西 

哥，是中國人 先發現新大陸。又以所謂扶桑木者，實即龍舌蘭（劍 

問〈综考〉’第（20)絛’頁49-50。 

〈综考〉，育 51-52 ° 

〈综考〉’買 64-67。 

_陳子展，《楚辭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 9 9 6年），育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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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為榕樹綜考〉再補 

麻？）。此亦可以廣異聞也。
[
39

】 

他這裏說的「今人」應該是指章炳麟或西洋人。可是「又以」以下究竟是誰說 

的’未見指明°但他在「聊逍遙以相羊」句後還有一段對扶桑國引文的說明： 

(美）彼得格里云：「中國人在根據銘文以及根據語言、神話、錢幣等方 

面，（縱按：似脫「建議」或其他動詞）阿兹台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 

和中國人都有類似的地方。某些中國學者有一些講法，說公元四百五十 

九年的時候，一行由一個和尚率領的五個中國人曾到過墨西哥」（〈誰先 

發現美洲大陸？〉，《摘譯》，1975年11月號），此即扶桑也°_ 

因為我手頭沒有《摘譯》這刊物’也無時間託人代查，不知「格里」說的「某 

些中國學者」究竟是誰。我頗懷疑陳子展注中所引扶桑木即是龍舌蘭的說法也 

許是從美國人格里文中見到的。 

按龍舌蘭學名Agave americana，屬石蒜科（Lycoris radiata) ’多年常綠草本。 

葉頗大，長而尖’多肉’有針狀鋸齒，外面具厚表皮，內部為柔軟組織。夏曰’ 

叢葉間生花，軸開花，花數甚多，成大圓錐花叢。花色通常為淡黃色°此植物 

生後數年始開花。結實後即枯死。⑷】這個描述的一部分頗有點像仙人掌。吳 

其濬（1789-1846)弓丨《桂平縣志》即認「龍舌」是仙人掌。[
42
】陳子展於引用「龍舌 

蘭」一說的資料時’在括符內疑為「劍麻」。我未查到「劍麻」這一名稱，也不知 

原文是否即如此，或是陳氏所加。總之，不知為甚麼扶桑木就是龍舌蘭或「劍 

麻」°暫時只好存疑。不過’我頗認為這個說法不能成立，因為草木和樹木原 

不相同。 . 

’頁46 0 
【
:

】
陳子展，《楚辭直解》，頁24。 

[4
1

】
見《中文大辭典》’冊38 ’頁641。另外，「龍舌草」條可參李時珍’《本草綱 

目》（北京：人民術生出版社’ 19_75年校點本）’姆2 ,卷19 , 「水草類j ,頁 

I 3 5 6 ；附圖見同卷’頁1352 ；又i其漆在他的《植物名责圊考長編》（北京：中華 

書局’ I 9 6 3
年）’冊3’卷13，「水草」項末也列有〈龍舌草〉條’見頁752。�

「龍舌草」與「龍舌蘭」似非一物。唯其間是否有關仍值得研考。 
�42]

看吳其漆’《植物名實圖考》，冊1’卷15’「隅草類」，〈仙人掌〉條’頁390-
391 0 

11 



周策縱 

五、〈綜考〉中清代榕樹記錄補遺 

我在起草〈扶桑為榕樹綜考〉時，無意中遺落了一件清朝有詩意的資料，現 

特補入°《嶺南學報》新1期頁95 ’第（40)項前的 後一句應改成：「現在只錄 

兩件以概其餘」。以下增加一項： 

( 4 0 )雍正至嘉慶時很有成就的詩論家翁方綱（ 1 7 3 3 - 1 8 1 8 )是個很有學問的 

人，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負了很多實際寫編的責任。他字正三，號覃溪’ 一 

號蘇齋’祖籍福建。直隸大興人，元、明時屬北平，故嘗自稱「北平翁方綱」。 

但他在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三年間當了三年（1765-1768)的廣東學政’據他的《石 

洲詩話》〈自序〉所說，詩話即是這三年和粤省諸生談詩的紀錄。全書共八卷， 

卷四有一條說： 

山谷詩，譬如榕樹’自根生出千枝萬幹，又自枝幹上倒生出根來。若敖 

器之之論，祇言其神味耳。
[
43

】 

翁方綱所推崇的宋代詩人特重蘇輯（1036-1101 )和黃庭堅（山谷，1045-1105), 

所以把黃的詩來和榕樹相比，推崇得很高 °翁氏提到的敷器之是南宋的敖陶孫 

(1154-1227)，字器之，號臞蒂。宋理宗時代’魏慶之於1244年前編成的《詩人 

玉屑》載有敖的〈臞翁詩評〉，其中說：「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析理談玄， 

而松風之夢故在」 ° 所以翁方綱說敖「祇言其神味」。 

翁方綱用榕樹來比黃庭堅的詩’大約是用來強調黃詩含有多重意境或複多 

意義’有千變萬化之妙。這個說法非常形象化 °據翁氏《石洲詩話》的〈自序〉 

說：這書是他那三年在廣東「巡試諸郡，每與幕中二三同學’隔船窗論詩」或「坐 

小洲石畔」’「日與粤諸生申論諸家諸體」「有所剖析，隨手剖小條相付」而積累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4 ’此書收在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績編》（富壽恭校 

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I 9 8 3年）’下冊’頁1 4 2 7 °又見臺靜農編’《百 

種詩話類編》（臺北：善文印書馆，I 9 7 4
年），中册，f 853 ；又上冊，〈百種詩 

話簡介〉’灵10。 

_魏慶之’《詩人玉肩》（王仲聞校勘）（北京：中華書局， I9 5 8年）’上冊，卷2 ’ 

頁 I 8 °據書前所錄《四庫全書提要》云：此書作於度宗（1 2 6 5 -1 2 7 4年在位）時’ 

但書前魏之友人黃昇於理宗浮祐四年甲辰（ I2 4 4年）作序’即已稱道其内容’貝 i j 
其作於度宗以前甚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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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45】又據負責校勘這詩話的「番禺後學張維屏」於嘉慶二十四年（1815年） 

寫的〈践〉文裏說：「今展卷坐對’不菅追侍杖履於古榕曜日間」，1461可見翁方 

綱當時和「諸生」論詩’甚至談到黃庭堅詩時，有可能的確正在「古榕曜日間」， 

因此才容易引起對黃詩作榕樹的比興。聽的人有眼前實景’也就容易理解，印 

象深刻°所以著名的詩人張維屏（1780-1859)「距先生[翁方綱]視學時已四十餘 

年矣」’ 1471還不能忘懷。我以為這是榕樹給詩人深刻印象和聯想的 好例證。 

如果他們知道榕樹或類似的樹也曾引起過古人對扶桑與日的關係的神話，那又 

不知會增加多少握想了。 

此下仍接〈綜考〉文頁95，並改原（40)項介紹吳其濱的一段為（41)項° 

一一2001年6月14日，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之棄園 

附： 

〈綜考〉（《嶺南學報》，新1期）正誤： 

頁47 ’注倒數行11 ：「南海」應作「東海」。 

頁50 ’注倒數行3 ：《古小說金欄沈》，應刪去「金」字° 

頁52 ’正文末行：「（《南史》）亦同」，應作「（《南史》亦同）」° 

頁84 ’正文倒行3 ：「淳熙八年’• 1181年4月15日」應改為「淳熙七年，1180年4月 

26日」° 

頁99 ’正文首行：「大橋木」’應是「大喬木」。 

頁102，倒行12 ：「相當公允」，「相」字前應加「是」字。 

頁110 ’正文倒行2 ：「如大葉榕」，應於句末加後括符，即作「如大葉榕）」。 

頁118 ’末行：「靖」應作「靜」。 ‘ 

〈補論〉（《嶺南學報》，新2期）正誤：頁333，倒行2 ：「而生於枯」’「枯」應 

作「枝」’全句作「而生於枝」。 

[ 4 5 】
翁方綱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二十四日」寫的《石洲詩話》〈自序〉中語’ 

見郭編版’頁 1 3 6 3。 

翁方綱《石洲詩話》附錄張維屏〈跋〉’頁 ISl3 ° 
同注 [ 4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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